
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2025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专项补助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玉财教〔2017〕95号关于建立完善玉溪市中等职业学校 （生均）经费制度的实施意见；（云财教〔2016〕409 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建立完善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财政生均拨款制度的指导意见》；元财发（2018）239号关于建立中等职业学校财政生均拨款制度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14号《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云南省人民政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定的实施意见》（云政发〔2015〕16 号）;依法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的有关精神，为进一步健全我市中等职业教育财政经费保障机制，促进我市中等职业教育科学发展，提升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更好地满足培养技能型实用人才的需要。为贯彻落实《云南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 年）》相关规定，现就我市公办中等职业学校建立生均拨款制度提出如下实施意见：县区中职学校的经费拨款方式和标准由县区自行制定，经费由县区财政承担。可采用综合生均定额经费拨款方式，也可以参照市级做法，采用在保障人员经费支出拨款的基础上制定生均公用经费拨款标准方式，我县中职学校采用综合生均定额经费拨款方式，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每生每年1000元；由县级财政承担，各县区政府要结合财力状况，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标准。
  三、项目实施单位

元江县职业高级中学

四、项目基本概况

根据玉财教〔2017〕95号关于建立完善玉溪市中等职业学校 （生均）经费制度的实施意见；元财发（2018）239号关于建立中等职业学校财政生均拨款制度的通知；《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玉溪市教育领域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14号；《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建立完善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制度的指导意见》（云财教〔2016〕409号）；《云南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印发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精准资助实施方案和普通高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活费补助实施方案的通知》（云教贷〔2017〕17号）等通知精神，根据补助资金下达及单位资金支付需求情况按月进行支付，保障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等方面的支出，包括办公费、水电费、差旅费、邮电费、图书资料、零星设备、教学用品、耗材购置费，教师培训费，设施设备日常维修维护修缮费，购置教学仪器设备等，确保单位正常运转。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建立完善云南省中等职业学校生均经费制度的指导意见》（云财教〔2016〕409号）；玉财教〔2017〕95号关于建立完善玉溪市中等职业学校 （生均）经费制度的实施意见；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教育厅 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转发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等职业学校免学费补助资金管理办法》云财教〔2017〕81号文件精神；对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补助，保障职业教育学校正常运转、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

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专项资金，主要实施对象为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用金费补助，根据在校就读全日制正式学籍各年级在校学生情况，根据补助资金下达及单位资金支付需求情况按月进行支付，确保单位正常运转。
六、资金安排情况

中等职业教育生均公用经费资助专项资金补助标准：1000元/生.年。县级按照100%比例承担。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严格按照国家、省、市确定的学生资助项目的实施意见、方案、细刚、管理办法等规定的时间，及时足额拨付资金，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政策，加大对职业教育资助力度。以当年在校学生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职业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保障学校正常运转，进一步改善职业教育的状况。

八、项目实施成效

贯彻落实职业教育政策，加大对职业教育资助力度。以当年在校学生数为依据，按时、足额下达各种教育补助专项资金。建立健全全过程预算管理机制，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同步分解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监控、评价，注重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做好绩效信息公开，提高教育补助经费使用效益


